
问：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可能无法正常进行纳税申报或无力缴纳税款，请问

税务部门都有哪些措施予以解决？

答：对疫情防控期间，因受疫情影响，纳税人在法定期限内办理申报有困难

的，可依法申请进一步延期。对因疫情影响导致按期缴纳税款有困难的，符合延

期缴纳税款条件的，依法准予延期缴纳税款，最长期限不超过 3 个月。对因疫情

影响未能按期申报或缴纳税款的，也未提出延期申报或延期缴纳税款申请的，纳

税人也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由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后，予以免除行政处罚

和免于加收滞纳金。

问：企业如何申请延期申报？延期申报的是否需要缴纳税款？

答：纳税人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

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通过电子税务局向税务机关提出延期申请，经核准，可

在核准的期限内办理。经核准延期办理申报、报送事项的，应当在税法规定的纳

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

延期内办理税款结算。预缴税额大于实际应纳税额的，税务机关结算退税但不向

纳税人计退利息，预缴税额小于应纳税额的，在结算补税时不加收滞纳金。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经核准延期办理纳税申报的，其随本期申报的财务会计报表报送

期限可以顺延。

问：企业如何申请延期缴纳税款，延期缴纳税款有什么条件？需要提交什么材

料?

答：（一）申请条件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应当在缴纳税款期限届满前提

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

超过三个月。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殊困难：



1.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

的；

2.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

（二）便民措施

疫情防控期间，本市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申请办理。申请时,纳税人需

提交所有银行存款账户的对账单复印件,考虑到疫情影响,提供所有银行存款账户

的申请当日余额的电子截屏、照片等即可。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承担责任，若发现纳税人报送材料存在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税务机关将采取相

关措施。

问：延期申报或延期缴纳税款审批要求比较高，企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申请免

除滞纳金么？

答：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期申报或缴纳税款的，也未在申报期内提出延期申

报或延期缴纳税款申请的，纳税人最迟可在市政府宣布疫情防控解除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上、线下等渠道补办前期因疫情影响未及时办理的申报缴税事

宜，税务机关将及时在电子申报客户端及网页端开放逾期申报的功能。纳税人补

办申报缴税时，对疫情防控期间产生的滞纳金，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后予以免除。


